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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港口岸线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港口岸线管理，合理利用和保护港口岸线资

源，促进我市港口的建设与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

《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》等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港口岸线的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港口岸线，是指港口总体规划范围内的

岸线，包括维持港口设施正常运营所需的相关水域和陆域。

本办法所称港口总体规划，是指《盐城港总体规划》和《盐

城内河港总体规划》。

第四条 港口岸线的使用应当符合港口总体规划，坚持统筹

规划、合理利用、有序开发、节约高效的原则。

港口岸线资源应当优先用于公用码头建设。市、县交通运输

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优化港口资源配置，提高港口岸线资源

利用效率。

市、县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对闲置、利用率低的码头进行整合，

引导、支持有条件的自用码头提供公共服务。

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局是全市港口岸线管理工作的行政主

管部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负责辖区内港口岸线的行政

管理工作，并接受市交通运输局的业务指导。



—— 2 ——

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名义实施《江

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》规定的执法职能，依法查处非法占用港

口岸线的行为，按职责做好内河港口船舶航行管理工作，规范船

舶航行行为。

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与规划、海事、水利、生态环境等有关

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港口岸线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在港口总体规划区内建设港口设施需要使用港口

岸线的，应当在项目立项前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向有关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说明港口岸线的使用期限、范围、功能等

事项，并按照下列规定报经批准：

（一）申请使用港口深水岸线的，由市交通运输局受理后转

报省交通运输厅，经省交通运输厅审查并征求省发展和改革部门

意见后，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；

（二）申请使用沿海以及内河四级（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

四级）以上航道内港口非深水岸线的，由市交通运输局受理后转

报省交通运输厅审批；

（三）申请使用内河五级航道内港口岸线的，由市交通运输

局受理，征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意见后审批。

（四）申请使用内河其他航道内港口岸线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

交通运输局受理，征求同级发展和改革部门意见后审批。

港口岸线使用人应当自取得港口岸线使用许可之日起二年

内开工建设港口设施；确需延期开工建设的，应当在期限届满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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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日前申请办理延期手续。港口岸线使用许可文件只能延期一

次，延期不超过二年。逾期未开工建设且未办理延期手续的，港

口岸线使用许可文件失效。

第七条 需要使用港口岸线的建设项目，应当按照《港口岸

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提供申请材料。

第八条 因工程建设等需要建设临时港口设施使用港口岸

线的，使用人应当向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提出书面申请，

说明港口岸线临时使用的期限、范围、功能、恢复措施等事项。

建设临时港口设施，申请使用沿海港口岸线的，由市交通运

输局受理并审批，许可决定报省交通运输厅备案；申请使用其他

港口岸线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受理并审批，许

可决定报市交通运输局备案。

建设临时港口设施使用内河港口岸线的期限自获得许可之

日起不得超过六个月，使用沿海港口岸线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；

期满需要续期使用的，续期最长不得超过工程建设期限。因国家

和省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，建设临时港口设施使用港口岸线的

期限，可以根据工程建设期限确定。

临时使用的港口岸线，不得建设永久性设施。建设的临时性

设施，港口岸线使用人应当自使用期满后三个月内自行拆除，恢

复岸线原貌。

第九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收到岸线使用许可申

请材料后，对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受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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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五个

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交通运输局应当在受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，二十个

工作日内不能办结的，经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，港

口岸线使用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。

第十条 批准使用港口岸线后，如因企业更名或者控股权转

移导致岸线实际使用人发生改变，或者改变批准的岸线用途，应

当按照《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程序报原批准机关

审批。

第十一条 港口岸线使用有效期不超过五十年。超过期限需

要继续使用的，港口岸线使用人应当在期限届满三个月前向原批

准机关提出申请。

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，未经依法批准建设港口

设施使用港口岸线的，按照《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》的规定

进行处罚。

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，未经依法批准建设临时

港口设施使用港口岸线，临时使用港口岸线建设永久性设施，或

者临时使用港口岸线期满后未恢复岸线原貌的，按照《江苏省水

路交通运输条例》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十四条 港口岸线使用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

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；构

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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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2015 年 4 月

20 日颁布实施的《盐城市沿海港口岸线使用管理办法》同时废

止。


